
下班后“隐形加班”怎么算？事假病假如何批？年假“逾期作废”规定有效吗？

@@劳动者劳动者 这些休息休假权益与你有关这些休息休假权益与你有关

法治新闻 E－mail:grrbly@163.com
责任编辑：卢越6 2026年 5月 7日 星期四

本报记者 卢越

用人单位一句“未审批”就能否认加班

事实吗？

保安、门卫等实行特殊工时制的劳动

者，在岗时间长一定等于加班吗？

高管具有较高的工作自主权，必然无法

主张加班费吗？

这些问题受到广大劳动者关注，在实践

中也往往产生认知误区、引发争议。4 月 29

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以“涉加班劳动

争议案件审理情况”为题召开新闻发布会，

该院法官结合相关案例，对以上误区进行了

厘清。

误区1“未审批”=没有加班费

“实践中部分用人单位将加班审批制度

异化为拒绝支付加班费的‘挡箭牌’，审批制

度存在明显滥用与失衡问题。”北京市丰台

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冬冬说。

李冬冬进一步解释道，部分用人单位加

班审批制度流于形式，不能全面准确执行加

班审批制度；此外，一些加班审批流程设置

不合理，流程繁琐、审批滞后、门槛过高，即

便劳动者实际完成用人单位安排的实质性

劳动，用人单位也因流程未批完、审批未通

过等原因否认加班事实，客观上加大了劳动

者举证难度。

当天发布的一起典型案例，明确不以未

经过加班审批而一概否认加班工资。

该案中，一家设计公司的员工刘某称，

其在职期间存在工作日延时、休息日加班，

从事领导安排的商务应酬或设计修改工作，

加班为部门主管口头要求，并未走过审批程

序。该公司称刘某未曾提交过加班审批，因

此不存在延时加班及休息日加班。

对此，法院明确非工作时间从事领导安

排的工作事宜属于加班，强调加班审批是用

人单位内部管理规范，不能凌驾于劳动法保

护劳动者报酬权的基本原则之上，仅以“未

审批”作为拒付加班费的唯一依据，缺乏事

实与法律支撑。

误区2 在岗时间长=加班时间长

保安、门卫、仓库值守等长时间在岗的

岗位，存在大量待命时间、值守时间。这些

在岗时间能否认定为加班？

“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经依法审批，工

资已含加班费的，法院不予重复支持。”北京

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副庭长曹

静给出答案。

典型案例中，谢某入职一家保安公司

担任消防中控员，其主张工作日延时、休息

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该公司则称双

方执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且已经履行行

政审批手续，书面劳动合同对基本工资、休

息天数进行了明确约定，如每月休息不足 4

天或存在法定节假日上班，则按照节假日

综合加班支付加班费，公司已足额支付加

班工资。最后，谢某的请求没有得到法院

支持。

“该案判决纠正‘在岗即加班’的片面认

知。”曹静说，针对消防中控、安保、库管等

“在岗时间长、劳动强度低、可间歇休息”的

特殊岗位，如未履行行政审批，则按照标准

工时制认定，需综合根据劳动合同约定、工

作性质、岗位特点、劳动强度等酌情认定加

班工资，兼顾用人单位用工成本与劳动者合

法权益。

误区3 高管自主权高=不能认加班

企业高管适用不定时工作制，具有高度

工作自主权，还能否主张加班工资？

姚某在一家科技公司任总经理，其主张

在职期间存在工作日延时、休息日加班，有

打卡记录和微信聊天记录为证。该公司称，

即使姚某在休息日加班，每月的工资也包括

了加班费，其作为总经理审核所有员工考勤

情况，考勤表均未显示其存在加班情形。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因企业高管可自行

支配工作时间，结合劳动合同中双方关于工

资包括周六日加班工资的约定，且姚某作为

总经理在行使审批职权时并未对其不具有

加班工资提出异议，姚某提交的关于偶尔微

信回复、咨询及商务接待等视为加班的举证

并不充分，因此驳回其关于加班工资的诉讼

请求。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确立了高管加班的认定标准。”曹

静表示，高管具有工作时间自主支配权、审

批事项参与决策权，其打卡记录、微信回复、

商务接待等行为，不能直接等同于标准工时

制下的加班事实，需结合加班审批、工作必

要性、单位安排等因素综合判断，未按照劳

动合同约定履行加班审批手续且举证不充

分的诉求不予支持。

“高管群体并不必然无法主张加班工

资。”曹静同时表示，“如高管确有证据证明

单位实际按照标准工时制进行管理，明确要

求考勤打卡等，依法可以主张加班工资，从

而划定高管加班权益的底线保护规则，最大

程度实现权利义务对等。”

公司解雇拒接单司机获支持
判决明确了特殊应急岗位劳动者休息权

与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之间的合理边界

本报讯 （记者黄洪涛）4 月 28 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

民法院发布 2025 年度无锡法院劳动争议典型案例。其中一

起案例提醒劳动者：居家待命须遵守劳动纪律，拒绝单位正

常工作要求应担责。

案情显示，朱某某在一家救援服务公司担任司机，负责

清障及道路救援工作，日常工作采取“居家待命”模式。2023

年 9 月至 11 月，朱某某多次以“出车会导致无法 5 点半准时下

班”“需回家做饭”等个人事由，拒绝公司正常派发的救援任

务，甚至在未完成出车任务的情况下中途擅自返回，要求公

司另派司机。

对此，公司依据经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多次对朱某

某进行书面警告，但其拒不改正。2023 年 11 月，公司以朱某

某多次严重违纪为由解除劳动关系，并依法通知工会。朱某

某经劳动仲裁后诉至法院，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赔偿金。

本案经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人民法院一审、无锡市中级

人民法院二审后，判决驳回朱某某要求支付赔偿金的诉讼

请求。

法院审理认为，道路救援工作具有特殊应急属性，客观

上无法严格遵循常规作息时间。朱某某作为专业救援司机，

应当知晓并适配岗位特性，但其不仅拒绝临近下班时段的派

单，甚至对下午正常时段的救援任务也予以拒绝，其行为严

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公司据此解除劳动合同，符合法律

规定。

该案审理法官认为，本案明确了特殊应急岗位劳动者

休息权与用人单位用工自主权之间的合理边界。道路应

急救援工作的岗位性质，要求劳动者在待命状态下保持必

要的可出勤能力，其休息权受到合理限制。朱某某多次拒

绝正常派单，甚至在出车途中擅自折返，影响道路应急救

援 工 作 正 常 运 转 ，严 重 违 背 了 劳 动 者 的 勤 勉 义 务 与 岗 位

职责。

法官表示，法院在裁判中，结合岗位特性和公司规章制

度，对企业在合理范围内行使用工自主权予以尊重，对劳动

者严重违反管理制度的行为予以否定评价，有助于引导劳动

者恪守职业操守、勤勉履职，推动构建权责清晰、规范有序的

劳动关系。

对劳动者关注的加班认定问题，实践中容易产生认知误区、引发争议

一句“未审批”就能否认加班事实吗？

本报记者 赖志凯

下班后微信群里@你，算不算加班？请

个病假，公司非要三甲医院证明，合理吗？

年假没休完就“自动作废”，这规定有效吗？

4 月 27 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与北京

市总工会共同召开涉休息休假权益保障情

况新闻通报会，用数据和案例回应了这些劳

动者关心的问题。

下班后频繁线上开会可认定加班

随着钉钉、企业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的

普及，下班后通过线上方式处理工作的情况

日益增多，工作与生活的边界变得模糊，“隐

形加班”问题引发广泛争议。

在本次通报的一起典型案例中，王某入

职某工程公司任工程师，公司频繁在工作时

间之外通过钉钉、企业微信组织线上开会和

培 训 ，并 规 定 如 不 参 与 需“ 自 愿 捐 款 ”200
元。庭审中，王某提交了线上参会记录、聊

天截图等证据，主张延时、休息日及法定节

假日加班费 8.5 万余元。公司则称，根据劳

动合同约定，加班需提前申请审批，且线上

参会通常只需登录账号，员工无须发言甚至

聆听，无法证明实际工作。

北京二中院经审理认为，王某提交的证

据能够证明公司确实在工作时间之外安排

了线上会议或培训，王某作为员工具有服从

的义务，“捐款”规定进一步佐证了强制性安

排，活动本身挤占了员工休息时间与个人精

力。经综合考虑，法院酌定公司应向王某支

付加班费 1.9万元。

“即便不需要持续高强度脑力或体力付出

的线上活动，只要由用人单位强制或变相强制

安排在非工作时间，明显构成了对劳动者休息

权的侵占，应认定为加班。”北京二中院审判委

员会专职委员杨艳在通报会上明确表示，加班

时长的认定可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认定。

据北京二中院副院长朱春涛介绍，近三

年该院审理涉离线休息权案件 619 件，占同

期涉加班费案件总数的三成左右。这类案

件具有居家化、碎片化特点，争议焦点集中

在加班事实的认定、举证责任分配、电子证

据效力认定等方面。因线上即时通讯工具

形成的电子证据易复制、易篡改，其真实性

和完整性在诉讼中常受质疑，为法院证据采

信带来挑战。

“一些用人单位认为‘只是登录一下’

‘不需要实际干活’就不算加班，这种观点是

错误的。”北京市总工会劳模法律服务团成

员、北京谦君律师事务所律师武丽君认为，

加班的核心在于劳动者在非工作时间受到

用人单位的支配和约束，无论这种支配是通

过线下还是线上方式。

以正当理由请假不得被无故拒绝

请病假、事假看似简单，却常常因请假

合理性、审批权限等问题引发纠纷。当天通

报的两个案例，为请假合理性明晰了边界。

其中一起案例中，邱某与某咨询公司签

订劳动合同后，向公司申请 2023 年 4 月 12 日

至 14 日休 3 天病假，并提交某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出具的诊断证明书。公司以邱某未依

据规章制度提交“二级或二级以上医院开具

的病假证明”为由未批准其申请，后以邱某

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法院审理发现，邱某此前请休病假时均

提交同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证明并获批

准，公司从未提出异议，说明其并未严格实

行“二级以上医院”的要求。此次公司拒绝

批准后未与邱某进一步沟通，直接解除合

同，过于严苛，构成违法解除，应支付赔偿金。

法院指出，病假权利直接关涉生命健康

权保障，用人单位行使病假管理权应在合

法、合理限度内，秉持宽容、善意的理念。在

我国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的背景下，用人

单位应结合劳动者的病情、就诊医院的医疗

水平、就医方便程度、既往审批情况等因素

综合判断，及时与劳动者沟通，给予合理补

正或解释的机会。

在另一起案例中，员工因爷爷过世请事

假，公司以“未经主管审批”为由解约，被判

违法。

武丽君认为，这两个案例明确了用人单

位审批权的边界。同时，劳动者也要注意，

如果提交的材料确实存在瑕疵，经用人单位

合理要求补正后无正当理由拒不补正且不

到岗，用人单位可以按旷工处理。

年休假“逾期不休自动作废”无效

带薪年休假争议在休息休假类案件中

占比很高。北京二中院梳理出几个常见问

题，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提供指引。

福利年休假未休，能否要求折现？在一

起案例中，张某某主张未休的福利年休假也

应获得工资补偿。法院认为，法定带薪年休

假是法定补偿，而福利年休假系用人单位自

主给予的特殊福利。除双方另有约定或用

人单位有相关规定外，劳动者未休福利年休

假的，不享有未休年休假工资。

春节“多放的假”，能否抵扣年假？某公

司春节期间在法定假期基础上额外放假，后

主张多休的天数应作为年休假扣除。法院

认定，公司未能证明告知劳动者这些天属于

年休假，因此不能抵扣，仍须支付未休年休

假工资。法官提示，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休

年休假，应明确告知休假性质。

休假天数依据的工龄怎么算？武某入职

甲公司前已连续工作满 12 个月以上，但甲公

司主张其在公司未连续工作满 12 个月，不具

备享受年休假的条件。法院明确，《企业职工

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三条中的“职工连续

工作满 12 个月以上”，既包括在同一用人单

位，也包括在不同用人单位的累计工作时长。

此外，朱春涛在通报中指出，实践中一

些用人单位违规设定年休假享受条件，如

“逾期不休自动作废”，或因工作安排不合理

致使劳动者无法休假。部分劳动者因顾虑

工作或职业发展，在职期间未主动申请休

假，往往待离职后才集中主张未休年休假工

资补偿。近三年，北京二中院审理此类案件

共 1692 件，占休息休假类劳动争议案件的

40.5%，占比最高。

“年休假纠纷高发，反映出部分用人单

位对法律规定的理解和执行存在偏差。”武

丽君认为，“逾期不休自动作废”这类规定，

因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司法实践中通常被

认定为无效。劳动者因用人单位原因未能

休假的，用人单位应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

如果用人单位已经安排了年休假而劳动者

因个人原因书面提出不休，劳动者无权再要

求补偿。

这些权益要记牢

这些误区要厘清

这种义务须履行

劳动创造幸福，休息权亦是法定权利。多地法院在“五一”劳动节前夕发

布劳动争议典型案例，聚焦“隐形加班”认定、带薪年假落实、事假规范审批等

事关劳动者休息休假权的职场热点。司法裁判厘清数字时代用工权责边界，

明确非工作时间线上履职可认定为“隐形加班”，纠正年假“不申请即作废”、

事假审批不合理设卡等现象。

本版推出组合报道《明晰休息边界 筑牢权益屏障》，通过典型案例、法官释

法，为劳动者依法维权提供指引，也提醒用人单位规范用工管理，以法治力量守

护劳动者休息权，让劳动更有尊严、生活更有温度。

明晰休息边界明晰休息边界 筑牢权益屏障筑牢权益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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